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关于
《深圳市 2021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

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》发现问题
整改情况的报告

根据审计法律法规，深圳市审计局对我市 2021 年度国有

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根据市审计局公开的

《深圳市 2021 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

报告》（以下简称工作报告），涉及坪山区的问题共 3 个，现

将相关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坪山区部分地价款未及时收缴...”问题

根据《工作报告》，坪山区部分地价款未及时收缴。经

核查，该问题主要涉及坪山区均田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二期项

目，因该事项涉及企业自身资金筹集进展影响，企业未能按

合同期限缴交剩余地价款。

审计发现问题后，我区积极采取整改措施，一是约谈该

企业，要求企业尽快制定剩余地价款的缴纳方案，按方案约

定时间缴清地价款。二是我区将密切关注该企业与第三方企

业合作进展，继续以督促函和约谈企业负责人等形式对欠缴

土地出让金进行追缴。三是我区后续将在实施主体确认阶段

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》等政策要求对企业资质

等进行严格审查，预防类似情况的发生。

二、关于“坪山区出让的 7宗产业用地，在国有建设用

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未明确抵押金额要求...”问题



根据《工作报告》，坪山区出让的 7 宗产业用地，在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未明确抵押金额要求。经核

查，该问题已完成整改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与

7 宗产业用地的用地单位签订《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

书》补充协议书，明确将原合同中权利限制“建设用地使用

权及建筑物限整体转让，初始登记后不得办理分证；允许抵

押”，变更为“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限整体转让，初始

登记后不得办理分证；允许抵押，但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合同

剩余年期地价与建筑物残值之和”。

我区将严格按照《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

办法》的要求，在土地供应合同中明确产业用地抵押要求，

规范产业用地供应管理。2022年新签订的产业用地合同均已

按规定明确产业用地抵押金额要求。

三、关于“坪山区超比例计提房屋征收项目工作经费”

问题

根据《工作报告》，坪山区房屋征收项目工作经费计提

比例均为补偿对象费用的 2%，与按照 1%计提的规定不符。

经核查，该问题已完成整改，我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已

发函至各街道，要求各街道在计提和使用工作经费时，严格

按照相关要求规范房屋征收工作经费计提比例，严禁超比例

计提、使用工作经费。

后续我区的补偿方案均已按照《深圳市房屋征收资金管

理办法》规定计提工作经费，同时要求各街道按照规定计提

和使用 2022 年度工作经费，各街道严格按照规定执行。



特此报告。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

2022年11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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